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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

月 30 日与唐亮先生签署了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设立

厦门利德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利德曼”）。厦门利德

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55 万元，占其

注册资本的 51%；唐亮先生出资 245 万元，占其注册资本的 49%。根

据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的相关条款，公司将结合厦门利德曼成立后前三

个会计年度业绩考核完成的情况，决定是否收购唐亮先生持有的厦门

利德曼 9%股权，按照约定确定该部分股权估值并分期支付股权转让

价款。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

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厦门利德曼 2017 年度业绩实际完成情况，公司于 2018 年

12 月 28 日与唐亮先生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双方同意按照《投

资合作协议》中的有关约定，唐亮先生将持有厦门利德曼的 9%股权

转让给公司，同时，公司相应地支付了 900 万元股权对价款，上述股

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。因公司与唐亮先生就厦门利德曼 2018 年度

的业绩考核结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产生了争议和纠纷。现经双

方协商一致，为维持双方合作关系，保证厦门利德曼经营活动的正常



 

开展，公司与唐亮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8 日签署了《和解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协议”）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唐亮 

（一）股权转让款余款的金额 

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甲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条件向乙方支付《投

资合作协议》项下的关于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余款人民币 600 万元

（该金额为税前金额，以下简称“股权转让款余款”），乙方自行负责

缴纳个人所得税。甲方在付清上述人民币 6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余款

后，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股权转让款或其他任何

性质的款项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款余款的支付条件 

甲、乙双方同意，股权转让款余款的支付进度及相关进程安排如

下： 

1、甲方应在以下事项办理完毕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

股权转让款余款的 60%（即人民币 360 万元）：（1）乙方已撤回大兴

法院股权转让款一案的起诉且解除与本案相关的财产保全；（2）甲乙

双方于本协议签署的同时签署完毕双方同意的股东会决议文本（股东

会决议内容包括按照甲方和乙方的持股比例（6:4）分配目标公司截

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可供分配而尚未分配的利润，免除甲方此前委派的

董事并任命由甲方重新委派的董事，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变

更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）；（3）甲乙双方已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配合目标公司按股东会决议内容根据甲方和乙方的持股

比例（6:4）向甲、乙双方进行了利润分配，且向甲方分配的利润金



 

额不少于人民币 600 万元。 

2、甲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

法院申请撤回“滨江法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解除一案”的起诉。乙方

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撤

回“大兴法院股权转让款一案”的起诉且申请解除与该案相关的财产

保全。 

3、乙方收到甲方上述人民币 360 万元股权转让款后配合甲方办

理工商变更、备案登记手续。 

4、甲方应在以下事项办理完毕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

股权转让款余款的 40%（即人民币 240 万元）：由甲方委派的目标公

司董事，由甲方委派的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的工商变更登记

手续已办理完毕且获得工商登记部门的批准/备案文件； 

5、乙方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余款人民币 600 万元之日起 15 个工

作日内应向甲方提供该人民币 600 万元的纳税证明文件。 

（三）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 

1、双方签订本协议并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后，双

方就《投资合作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项下关于标的股权事项再无

任何争议。 

2、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的，均应向对

方赔偿违约金 200 万元；若非违约方因此提起诉讼的，违约方还应赔

偿非违约方因此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费用。 

（四）生效条件 

本协议自甲方盖章、乙方签字后生效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唐亮先生签署的《和解协议》。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0 年 5 月 8 日 


